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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3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0 年 4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召集人貞昌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廖思雲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。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報告案 

第 1案 

提案單位︰本院性別平等處 

案由︰有關本會第22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請鑒核案。 

決定：本案洽悉，並由本會分工小組持續列管。 

 

第 2案 

提案單位︰外交部 

案由︰CSW-NGO展現女力外交政策之成效，請鑒核案。 

決定： 

一、去(109)年外交部推動女力外交專案，與我國 NGO團體合作，

呼應「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（CSW）」會議，舉辦「台

灣性別平等週」，與各國性平領袖進行交流，獲得熱烈迴響，

國外主流媒體也多有報導，讓世界看到台灣在性別平權的

成果，是值得學習的成功案例與學習典範，謝謝大家一起努

力，也感謝委員的指導。 

二、請各部會參考外交部此一公私部門合作模式，積極將性平

觀念融入業務，從各面向拓展我國國際空間，同時在公私部

門持續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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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討論案 

第 1案 

提案單位︰本院性別平等處 

案由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研修辦理情形，請討論案。 

決議：請本院性別平等處依委員意見修正綱領後簽陳函頒，後

續請各機關以性平綱領為基礎，訂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，

並據以辦理，定期檢視進度、滾動檢討，持續精進。 

 

第 2案 

提案單位︰本會衛生、福利及家庭組 

案由︰建請編列足額產前檢查年度預算並新增檢查次數與項目，

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，請討論案。【本案併同

臨時動議第 2 案「為提高女性生育率，建議進行生育意

願及需求調查，力促家庭與工作之平衡」討論】 

決議： 

一、請衛生福利部與本院主計總處積極盤整，於 2 週內就產檢

補助次數、增加補助項目等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規劃，以及

評估擴大不孕症診療補助對象，以作為因應少子女化之對

策。另就委員所提女性身心障礙者於懷孕及生產過程的特

別需求應併同納入考量，以建構安心懷孕、友善生養的環

境。 

二、為營造友善生養的職場環境，有關育嬰留職停薪及彈性工

作等制度，請勞動部參考先進國家作法及經驗，朝放寬的方

向評估研議，如放寬申請限制或適用對象，並積極與勞雇雙

方協商，讓育嬰留職停薪及彈性工作制度能更切合有育兒

需要的勞工，提供育兒家庭可以更彈性的運用，讓夫妻共同

分擔育兒責任，也能在照顧家庭與工作職涯中取得平衡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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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經費如與勞雇協商後仍有困難，可透過國家的力量幫忙。

本案請羅政務委員秉成督導勞動部、本院主計總處及本院

人事行政總處等相關部會，共同協力盤點政策，臚列相關問

題並整合意見，以利政策研議，並朝向制度性調整，建構友

善生養的職場環境。 

三、有關透過專案調查瞭解生育意願及需求部分，請衛生福利

部於現行調查中增加相關項目的調查範圍，或視需要另行

規劃更具實益之專案調查，以全貌瞭解國人對生養意願、照

顧子女及工作與家庭平衡等議題之態度或意見。 

捌、臨時動議 

第 1案 

提案委員︰黃淑玲、葉德蘭、林綠紅 

連署委員：余秀芷、呂欣潔、官曉薇、

陳秀峯、曾梅玲、游美惠、

姜貞吟、廖福特、謝文真、

簡瑞連 

案由︰建請性平處於明(111)年度第一次大會上報告各部會考

核等第，邀請表現優異部會分享，並組成支援小組提供

改善策略，加速機關制訂性平政策之腳步。 

決議：為獎勵考核成績較理想之部會並分享推廣其經驗，協助

成績較不理想之部會達到實質改善的方式，請羅政務委

員秉成督導本院性別平等處盤點彙整策略及績優作法，

以利各部會精益求精，一同進步。 

 

第 2案 

提案委員︰官曉薇、呂欣潔、林綠紅 

連署委員：廖福特、曾梅玲、姜貞吟、

簡瑞連、黃淑玲、吳淑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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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秀芷、游美惠、謝文真、

李安妮、葉德蘭 

案由︰為提高女性生育率，建議進行生育意願及需求調查，力

促家庭與工作之平衡。【本案併同討論案第 2 案「建請

編列足額產前檢查年度預算並新增檢查次數與項目，以

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」討論】 

玖、散會。(下午 5時 30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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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 

壹、報告案 

第 1案 

提案單位︰本院性別平等處 

案由︰有關本會第 22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請鑒

核案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林綠紅委員： 

有關居家托育媒合管理與擴增人力規劃案，感謝衛福部協助及勞動部

的配合。有關勞動部考取證照的技檢中心，如何更積極協助有意願且

具有證照之女性轉介到居托中心，橫向的銜接一直沒有辦法定案。想

瞭解技檢中心的困難點，不知道有無機會橫向聯繫研商，協助有意願

且取得保母證照女性可以很快聯繫上居托中心，讓居托中心輔導其就

業。如果技檢中心有困難，建議與衛福部及關心此議題之委員及民間

團體一同討論，讓大家知道困難處，協助解決問題。 

先前有討論到技檢中心之系統較舊，無法以有效率的方式讓有意願者

註記其意願，如果系統可以加註民眾之意願，就可將相關資料傳遞給

地方政府，社會局就會將資料轉送給各地居托中心。因保母執業與戶

籍地是連動的，如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於行政效能上較不簡便，所以建

議技術檢定中心研究，但技檢中心表示系統老舊無法處裡。請問如何

讓有意願者可快速與居托中心或地方政府社會局聯繫上，因為有意願

者，不用擔心其個資問題；如果是系統問題，建議讓系統進化。 

 

第 2案 

提案單位︰外交部 

案由︰CSW-NGO展現女力外交政策之成效，請鑒核案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李安妮委員： 

首先謝謝院長特別給我這個機會作補充說明。過去許多研究一再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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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主流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領導者的政治意志。外交部這次

女力的漂亮出擊正是兩年前，在當時外交部徐斯儉次長的親自參與，

重新規劃我國婦團參加 CSW的策略與方式所展現的成果。去年本來是

有一系列很棒的活動預計在紐約展開，除了在 TECO 的台灣主場安排

有精彩的論壇，在紐約街頭也安排有台灣青年肥皂箱，同時還規劃有

以同志政治參與為主題的論壇，以及由台灣婦團籌劃的 19 場 CSW 平

行會議，紐約街頭的 bus stop 也張貼了設計典雅有質感的海報文宣，

可說是議題多元、型態活潑超吸睛的系列活動，可惜在出發前夕 UN-

CSW因疫情而取消所有活動。但也在半年後，立即由新任駐美大使蕭

美琴與美國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凱莉進行了一場極為成功的視訊論

壇。今年累積去年的線上經驗，除了有一場由外交部主辦的論壇外，

還有 26 場由我國婦團 NGO 所籌辦的 CSW 平行會議，所觸及的國際視

聽可說是範圍更廣，規模更大，議題也更多元。性別主流化最需要的

就是領導者的政治意志；第二個就是夥伴關係，也就是 SDGs 所揭示

的目標 17。台灣很多 NGO 長期在外交做了很多努力，希望透過今天

外交部的報告作為典範展示，也希望各部會可以循一樣模式 將 SDGs

目標 17之公私夥伴模式展現出來。 

 

貳、討論案 

第 1案 

提案單位︰本院性別平等處 

案由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研修辦理情形，請討論案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李安妮委員： 

從婦女政策綱領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，近 20 年的這整個過程我都參

與了，也因為有參與特別感受到台灣性別平等的進步，以及核心價值

的掌握、典範的呈現。從婦女權益進步到性別平等是一個很大的改變，

但推動性別平等不表示不重視婦女權益，所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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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婦女權益為首要工作，現行的綱領以及今天討論的修正草案，運用

的都是性別主流化工具，各部會首長的政治意志是最重要的，會影響

機關在推動業務上之成效。個人也因為長期參與，想提醒幾點，比如

就業與經濟部分，一直保留有合作經濟這項議題，因為我們認為應為

合作經濟保留一個生存空間，我們的婦女團體（如主婦聯盟合作社、

綠電合作社）有很具體的合作經濟活動與成功經驗，而這種型態的經

濟活動正是民主化的經濟行為，所以談民主化不是只有政治行為，在

經濟行為上，也可以有民主化的樣態，我們在經濟這部分保留合作社

議題，希望可以提供給婦團更健康、更廣闊的空間。 

 

另外在有關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的相關構面上，「提高女性參與」這項

目標的成效，仍然存在相當大的性別落差，希望未來可以加速跟上。

待會如有時間，也許可以討論一下氣候變遷(COP)的性別議題。去年

COP25的會議結論提出了具體的性別行動方案，期待主其事的部會未

來能參考外交部規劃參與 CSW的模式，由政府編列預算讓民間婦女團

體透過 SDG目標 17公私夥伴關係合作的模式，將此一性別行動方案

在我國落實推動的狀況在國際上展現出來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修正草

案的核心重點大概如上述，其他部份則是與時俱進。 

 

第 2案 

提案單位︰本院性別平等處 

案由︰建請編列足額產前檢查年度預算並新增檢查次數與

項目，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環境，請討論案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林綠紅委員： 

關於產檢次數增加 4次的這件事，其實上一屆的委員也提過，因為人

口越來越少，所以去年民間團體跟立委召開了記者會，主要原因是產

檢有三個不足，我們的公務預算編列不足，需要用菸捐來補足缺口。

第二個不足是項目不足，產婦會喝的糖水、做糖尿病檢測全部是自費，

所以經濟弱勢者無法做，也影響到後面妊娠、糖尿的處理。第三個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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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是預算永遠不夠，每年支出的決算數都超過 180％。這議題已多次

討論，希望透過政府編列預算照顧女性，減緩少子女化問題，保護孕

婦和胎兒的健康。如果今年預算無法編列，又變成後年的事情，少子

女化問題永遠無法解決。 

 

余秀芷委員： 

對於女性障礙者來說，在生產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關於軟硬體設施的

問題。目前對於女性障礙者懷孕的相關數據相當少，之前因為羅政委

帶我們拜會衛福部，所以跟內政部勾稽出女性障礙者的生育率，但是

並沒有更詳細的數據呈現各障別的女性生育率是多少，這部分的統計

數據較為缺乏的。 

在產檢的過程中，我們會遇到的是設施的問題，對於女性障礙者來說，

未來產檢次數如果增加到 14 次，我們樂見其成，但同時會遇到的困

境也更為增加，沒有移位機、升降設備的產檢台，其實對於女性障礙

者來說，每次的產檢都是一趟冒險。甚至是交通問題、其他資訊上的

提供，對於女性障礙者的懷孕、生產過程都是非常不利的。我們會建

議將這些協助女性障礙者生產的硬體設施能夠到位，然後再去增加給

予醫院方的點數給付，這樣子才可以讓女性障礙者可以安心懷孕、平

安生產。 

 

吳淑慈委員： 

有關身心障礙者產檢的部分，除增加產檢次數外，建議考量身心障礙

者特殊性，因為像脊椎損失的，事實上可能完全沒有感覺，所以他產

檢方式或設備可能須配合其需求（如：每次可能都要用超音波檢查），

這是身心障礙者的特殊性，希望可以納入考量。 

參、臨時動議 

第 1案 

提案委員︰黃淑玲、葉德蘭、林綠紅 

連署委員：余秀芷、呂欣潔、官曉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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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秀峯、曾梅玲、游美惠、

姜貞吟、廖福特、謝文真、

簡瑞連 

案由︰建請性平處於明(111)年度第一次大會上報告各部會

考核等第，邀請表現優異部會分享，並組成支援小組

提供改善策略，加速機關制訂性平政策之腳步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李安妮委員： 

這份提案的資料相當真實，剛剛提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、能源與

科技領域進步非常有限，然後對應到考核成績看到環保署、科技部不

列等，能源領域則主要是經濟部負責，由於 2000 年在全國能源會議

上陳曼麗委員(當時擔任立委)提案，要有性別觀點的能源政策，於是

能源局就開始規劃具有性別觀點的能源政策，還很不錯，去年還獲得

金馨獎(創新獎)。這個考核成績單當中最可惜的是國發會，國發會某

種程度是更業務取向的性平處，因為要談整體國家發展，而性別主流

化跟國家發展非常相關，SDGs如何融入也很重要。所以考核結果跟事

實很接近。事實上考核辦法性平處也一直檢討修正，希望不要錯把手

段當目的，考核項目當中除工具性部分，慢慢也會有越來越多質化項

目列入考核指標中。當我們看到國家政策中有很濃的性別濃度，像剛

剛外交部的報告，其實委員都非常感動，所以相信淑玲委員的提案是

希望給大家更多努力的目標來做，在此補充。 

 

林綠紅委員： 

這個提案最主要是希望各部會在推動性平上如果有不足之處，民間

委員可以幫忙，也讓政府一體能夠進步，不會有些部會走得很前

面，而後面部會沒有跟上，希望透過這個提案讓各機關推動性別平

等的腳步可以一致。 

 

游美惠委員： 

這一次考核我有協助擔任考核委員，剛好被分配到的是與性平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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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相關的部會，像教育部、內政部、勞動部、衛福部，他們的資

料非常多，實地訪評時發現資料雖然很龐雜但整理得很好，所以這

些部會成果都是優等跟甲等。這個提案有一部分是希望 111年考核

結果優異的部會，或許可以分享心得，讓不知如何推動性平業務的

部會、尤其是乙等或者是不列等的部會做為參考。我覺得這個提案

有個目的，希望更多部會在性別平等政策、國家推性別主流化的表

現都有亮眼的成果， 

 

第 2案 

提案委員︰官曉薇、呂欣潔、林綠紅 

連署委員：廖福特、曾梅玲、姜貞吟、

簡瑞連、黃淑玲、吳淑慈、

余秀芷、游美惠、謝文真、

李安妮、葉德蘭 

案由︰為提高女性生育率，建議進行生育意願及需求調查，

力促家庭與工作之平衡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黃淑玲委員： 

有關育嬰假及育嬰留職停薪制度，勞動部刻正研議中。瑞典的育嬰假

是用稅收來源，我國是就業保險法，也就是我國勞工跟公務人員，如

果請育嬰留職停薪，經費來源不同。我查了一下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

津貼的給付占了就業保險法第 10 條所列 5 種給付的一半經費。如果

未來更多人要申請的話，應該好好思考經費來源。 

現在的狀況是，雙親每人最多只能請領半年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而

且一次要請半年，而大部分都是母親申請半年六成的薪資保險，而父

親請領較少。理論上每位子女之父母可申請各 6個月的育嬰留職停薪

津貼，但實際上執行結果並非如此，而且我們的就業給付有一半的錢

是用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給付，建議考慮我們的稅收、制度，並考

慮現在是否要全盤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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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曼麗委員： 

大家都很關心出生率，所以希望研議出更好的方法。在剛剛討論的過

程中，我發現勞動部引用的法源、人事行政總處引用的法源是不一樣

的，勞動部是用就業保險法、人事行政總處是用性別工作平等法，我

們是否要回到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角度來看低生育率的問題。推動性別

工作平等法之目的，是希望能考量到不同的性別的不同需求。如果現

在關注育嬰留職停薪議題，希望增加彈性，似乎是性別工作平等法較

優於就業保險法，所以建議討論此議題時，請勞動部再次檢視評估是

有否可能轉由性別工作平等法去落實，或許將就業保險法的部分先擱

置，因為就業保險法那邊可能是因為有經費上的挹注，所以可能較容

易處理。回到議題本身之討論，希望在公務體系上班或者是企業行號

上班的民眾，適用的法源是一致的。 

 

林綠紅委員： 

有關於育嬰假的部分，現在的工作型態很多元，以我自己的單位來說，

員工如果每天請 1小時會比一次請 3個月好調配人力，每個行業都不

一樣，希望政策更有彈性，促進讓育兒家庭之雙親工作與家庭平衡，

不要離開職場六個月之後難以回到職場。民間團體的委員只能透過提

案不斷建議，目前低生育率是事實，因此我們提案想要改善，希望可

以解決預算及機關間橫向聯繫的問題。 

 

游美惠委員： 

少子女化是很重要的議題，期待執政團隊積極回應、讓民眾有感，知

道國家為了改善問題有推動相關政策。剛剛聽勞動部及其他部會長官

的說明，我們瞭解要一步到位是有困難的，但有無可能評估並排出優

先順序。比如一次請六個月、父母親不能同時請等現況之調整，或是

期待放寬到子女 8 歲以前都可以請育嬰假等，評估可優先推動之事

項，而非整個延後。建議執政團隊可以列出優先順序，我們可以先推

動之政策，讓民眾有感。 

有關進行專案調查部分，現行 15 至 64 歲的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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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er委員這次提案關切的對象。生小孩不只是女性的責任，因此提

案中所提的生育調查，建議包含育齡男性。如果僅用現行調查回應本

次委員提案之訴求，似不可行。 

 

呂欣潔委員： 

現有相關調查都專注在女性身上，我覺得這個代表了一種價值觀跟國

家的方向，似乎生孩子只是女性的責任。我們認為這是性別平等的議

題，因此提出希望大家一起討論。異性戀夫妻生了孩子，男生非常重

要，但沒有資料或調查去瞭解男性生育意願，或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

過程遇到的挑戰跟問題，如有資料才有辦法對對症下藥。目前民間調

查內容看起來比官方資料深入，因此今天提案是希望國家有明確的政

策方向，這對我們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議題。此外，除了異性戀家庭

的生育議題，其實同志家庭、多元家庭都想生小孩，因此建議建立明

確的基礎調查及分析資料，對於政策執行才比較能夠掌握。 

 

李安妮委員： 

最近性平處正在進行關於歐盟性別平等指數的研究案，在研究過程

中發現少了一個 domain，就是時間調查。過往臺灣是有做過時間調

查的，我剛好擔任主計總處性平專案小組委員，我們已安排將在下

次性平小組會議上報告有關時間調查的來龍去脈，瞭解過往如何進

行時間調查以及後來的發展，當然包括問項內容。我想時間調查一

旦啟動，必能將與此案有關的問項以及目前相關調查所缺的男性樣

本補救回來。 

 

吳淑慈委員： 

我們委員對於台灣的低生育率感到著急，因為這是未來很嚴重的問

題，因此我們提案希望正視並解決問題。這份提案相關的問題建議

留待各主管機關先行評估研議，可能要花點時間思考，今天可能沒

辦法立刻有結論，如果可以希望下次給我們一個方向，比如安妮委

員剛剛提到在現有相關調查增加是最簡單的，但我們不知道對於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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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公務執行上是否也如此，如果執行有困難，希望可以反映困難

處，大家一同共同解決未來不生育的問題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